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转发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关于开展
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委教育工委、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现将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关于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的通知》（闽委文明办﹝2013﹞20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就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今年初，我委根据省委文明办统一部署，已在省级以上文明单位先行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工作，并于6月底在全省高校基本做到省级以上文明单位道德讲堂全覆盖。《通知》要求，道德讲堂建设要扩大范围，全省设区市级以上文明单位都要建立道德讲堂并开展经常性活动，并于今年12月底前做到设区市级以上文明单位道德讲堂全覆盖。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切实抓好落实。不是文明单位的学校也可以建立道德讲堂。要把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与贯彻落实省委文明办年初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道德讲堂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闽委文明办﹝2013﹞1号）要求结合起来，严格按照“五个步骤”、“三个环节”要求，扎实推进道德讲堂建设工作。相关文件可自行到省委文明办“文明风”网站（http://wmf.fjsen.com/）下载。

各地、各校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的情况及相关视频材料，请及时报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联系电话：87091437、87091476，传真：87846705，电子邮箱：jygwxcb47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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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的通知

闽委文明办[2013]20号
各设区市委文明办,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部, 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省直机关文明办：

开展道德讲堂建设，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新实践，是推进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治理的有效载体，是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今年初我办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道德讲堂建设工作的意见》（闽委文明办[2013]1号），对道德讲堂建设的工作目标、组建范围、内容形式、标准流程等作了明确要求，有力推动了这项工作的进展。根据中央文明办近期对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工作的新要求，为进一步深化拓展这项工作，决定在全省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有关事项通知下：

一、活动时间

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

二、活动内容

（一）扩大范围

道德讲堂要广泛发挥作用，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规模。全省设区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含文明村镇、文明学校、文明社区、文明风景旅游区，下同）都要建立道德讲堂并开展经常性活动。全国文明城市、资格提名城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县级市要在今年7月底以前、全省各地要在12月底前，做到设区级以上文明单位道德讲堂全覆盖。

（二）完善仪式

用仪式讲道德，用仪式做敬畏，用仪式引导人们省心修身、崇德向善，是发挥道德讲堂作用的重要形式保障。各地要在原有“唱歌曲、学模范（讲故事）、诵经典、发善心、送吉祥” 五个步骤的基础上再增加三个环节：

一是静默省心。在活动开始时，主持人引导大家静默3分钟，反省内心，用心理解脱的方式，帮助大家把坏习气从心里转移出来，用心理导引的方法，把人的心理由不善接引为善。

二是向“德”鞠躬。在送吉祥前增加向“德”鞠躬的环节（在讲堂合适地方悬挂一个美观大方的“德”字），每个参加道德讲堂活动的人，在离开之前向“德”鞠躬，用鞠躬的仪式表达崇德尚德之心。

三是一堂一善事。把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结合起来，把崇德与行善融合起来，把善心和善行对接起来。在每人座位上放一个功德袋，把大家乐捐的钱款和姓名登记在功德薄上，用这笔钱去帮助某个需要帮助的人。也可组织大家在讲堂结束后一起去做一件公益，例如打扫公共卫生、服务敬老院等。

（三）贴近生活

 道德讲堂只有实现生活化，才能保证常态化，只有融进百姓生活，伴随人生成长，才能长久不衰。各设区市和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县级市，要学习借鉴常州市让道德讲堂走进生活的的经验，建1—2个道德讲堂生活化的试点，让婚庆典礼走进讲堂，让老人寿诞走进讲堂，让成人仪式走进讲堂，使道德讲堂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

（四）建设总堂

为进一步扩大道德讲堂的普及性和影响力，各地要探索建立道德讲堂总堂。各设区市和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县级市要率先在今年7月底前建成一个总堂。

一要精心选址。选择交通便利、人气旺盛、文化氛围浓厚的公益场所，长期固定下来；

二要经常活动。每月开展两次以上活动；

三要对外开放。分批组织未开设讲堂的单位和广大市民进入总堂受教育，为人们定期观摩、参加讲堂活动提供便利，扩大覆盖面；

四要广而告之。每次活动前通过手机短信、广播、电视、报纸等事先告知广大市民，并通过网络在线向市民直播，调动市民自发参与的积极性；

五要引领示范。总堂的环境布置、氛围营造、活动流程、主持人的水平、模范故事的选择和现场效果，都要为其他的分堂做出示范、提供借鉴；

六要整合资源。要整合机关、行业、窗口单位、企业等社会资源，制定总堂年度活动计划，由各单位轮流承办活动。各承办单位提前与总堂对接，明确具体要求。总堂从各单位精选好的课件，建立优秀课件展示制度，建立主持人、宣讲员、优秀课件资源库。同时，将总堂每次活动录制下来，发放给其他分堂观摩学习，努力形成总堂与分堂资源共享、互通有无、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格局。

（五）网络展播

根据中央文明办要求和我省《关于进一步规范道德讲堂建设工作的意见》（闽委文明办[2013]1号）规定，省委文明办《文明风》网站于今年3月开辟了《道德讲堂》专栏。各设区市委文明办、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部、省直机关文明办、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要收集整理所辖省级以上文明单位开展道德讲堂活动的视频材料，并及时报送到《文明风》网站。网站将从5月份开始，在《道德讲堂》专栏进行展播，以交流借鉴，考察实效，扩大道德讲堂的社会影响。

（六）总结表彰

省委文明办将于6月下旬开始，选择部分城市召开道德讲堂建设现场推进会，总结交流各地开展道德讲堂建设的经验做法，推动我省道德讲堂建设规范有序开展。明年5月组织召开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工作总结交流会，并对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开展好的地方和单位进行表彰。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级文明办和各设区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必须高度重视，要把加强道德讲堂建设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的重要举措，建好、用好道德讲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道德讲堂建设年的各项活动，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确保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突出修身。道德讲堂是修身养性的场所，要以事说人、以情感人、以德化人，引导人们崇德向善，达到净化心灵，提升道德素质的目的。既不能把道德讲堂办成专家学者的论坛和领导作报告的会场，也不能把道德讲堂办成普通的社区（市民）学校。

（三）做好培训。主持人处在道德讲堂的核心位置，对于确保现场效果至关重要。各级文明办要认真抓好主持人的培训工作，让他们有效承担现场调度、引人思索、帮人提升的职责。

（四）常态活动。各单位道德讲堂要经常性开展活动，每月活动不少于一次，每次活动都要有明确的主题。要反复讲、经常教，让道德成为习惯，让习惯成为性格。

（五）一堂一档。各道德讲堂都要建一份详尽的电子档案，以图片、视频等形式反映道德讲堂的全面情况。各设区市委文明办要建立本市道德讲堂电子档案平台，并把各单位开展道德讲堂活动的情况，在本市的文明网上展播。

各级文明办要把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年活动与贯彻落实省委文明办年初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道德讲堂建设工作的意见》的精神要求结合起来，并及时将开展活动的情况上报省委文明办。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

                                          201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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